芒市环境保护督察迎检和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上级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情况通报

[bookmark: _GoBack]根据会议安排，现将上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通报如下：
一、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2018年“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及2018年“回头看”共反馈问题22项。已完成整改18项，达到序时进度4项，未达序时进度0项，提交验收16项，准备提交验收2项。
　　（一）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共16项，已整改完成13项，达到序时进度3项，提交验收12项，准备提交验收1项。
　　1.已完成整改13项，分别是：
　  （1）“德宏州产业园区中，还有尚未通过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尚未建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的。”（52-3）
整改时限：按措施分时段整改，于2019年4月完成整改验收。
　　（2）“云南省人民政府在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的工作中督查督办不力，未落实对相关工作的督查督办；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煤矿机械化的意见》中部分内容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得到及时清理废止，导致大量煤矿机械化改造项目存在违法行为。”（52-4）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持续推进。已完成整改验收。
　　（3）“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八文件不力。”（52-7）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于2020年6月完成整改验收。
　　（4）“《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对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任务、优先领域和保障措施都作出了具体安排，但没有按要求对计划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考核，多数地区和部门没有按照要求制订具体实施方案，一些纳入近期目标（2015年）的工作任务没有按期完成。”（52-8）
　　整改时限：持续推进，于2020年6月完成整改验收。
　　（5）“云南省虽然印发了《云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但农业部门等个别牵头部门没有按照有关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水十条”中关于“加大水生野生动植物类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力度”的内容也没有落实到《云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安排部署存在漏项。”（52-9）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已完成整改验收。
　  （6）“云南省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淘汰工作进度较慢，2015年底时全省仍有30692辆，和国家要求差距较大。”（52-10）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持续推进。于2019年5月完成整改验收。
　　（7）“《云南省省直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和《云南省省属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没有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考核内容，《云南省县（市、区）委书记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中生态环境质量所占分值下降。”（52-13）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已完成整改验收。
　　（8）“云南省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对环境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不够、要求不严。”（52-16）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常抓不懈。已于2019年7月完成整改验收。
　　（9）“云南全省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环境监测与监察、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污染减排支出费用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由2013年的1.66%下降至2015年的1.54%。”（52-17）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已完成整改验收。
　　（10）“由于各级政府没有建立专项资金等问题，《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06-2015）未得到实施。‘十二五’期间，云南省除使用中央财政资金9.8285亿元对12个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进行了治理外，省级财政并没有安排配套专项资金开展这项工作，导致大量应开展环境治理的矿山未得到有效治理，总体治理率仍处于较低水平。”（52-21）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 ，督促推进。州级达到序时进度，芒市已完成整改，准备提交验收材料。
　　（11）“全省大部分州（市）、县（市、区）环境监测、环境监察机构设置、基础设施、人员编制未通过验收或不达标。在公车改革中，环境保护执法执勤用车没有得到有效保障。”（52-22）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于2019年6月完成整改验收。
　　（12）“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改不到位。”（52-38）
　　整改时限：2016年底前，于2019年7月完成整改验收。
　　（13）“矿产资源开发多、小、散、乱。”（关注加强类4-3）
　　整改时限：按措施分时整改，长期坚持。已提交验收材料，州自然资源局还未组织验收。
2.达到序时进度3项，分别是：
　　（1）“全省已建成的155座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管网不配套、截污不彻底等问题；70个省级及以上工业（产业）园区中，有57个未建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570个建制镇只有32个建成生活污水处理设施，130个建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全省畜禽养殖规模化率只有30%，多数地方尚未开展禁止养殖区域划定工作，部分养殖企业没有配套完善的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和利用设施，或者设施管理不到位、运行不正常，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52-18）
　　整改时限：持续推进，达到序时进度。正在推进整改。
　　（2）“城乡规划总体落后，建设管理水平较低，环境脏、乱、差现象比较普遍。”（52-45）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达到序时进度，正在推进整改。
（3）“三江流域中小水电开发强度过大，对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部分生态敏感区域流域存在过度开发现象。另一方面，2013年以来，全省水电站弃水问题突出，呈现过剩现象。”（关注加强类4-4）
　　整改时限：按措施分时整改，长期坚持。达到序时进度，正在推进整改。
　（二）2018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2018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共6项，已完成整改5项，达到序时进度1项，提交验收4项，准备提交验收1项。
1.已完成整改5项，分别是：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部分环境问题未整改到位。反馈意见指出：“云南省没有对整改方案明确的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地等任务进行责任分解，相关地区和部门未有效履行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致使部分整改措施没有落实到位。截至2018年5月，全省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仍有37个环境问题未整改到位。”（58—16 。涉及我市的问题是“芒市勐板河水库上游水电站尾水排入勐板河引水渠影响饮用水保护。”）
　　整改时限：2018年底，于2019年8月完成整改验收。
　　（2）“云南省禁养区畜禽养殖划定、关闭或搬迁工作进展滞后”。反馈意见指出：“云南省禁养区畜禽养殖关闭或搬迁工作底数不清、进展滞后。截至2018年6月，全省仍有昆明、玉溪、普洱、德宏等4个州市23个县（市、区）未完成划定工作；全省已划定禁养区内确需关闭和搬迁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中，仍有昆明、曲靖、玉溪、昭通、丽江、楚雄、文山、德宏、普洱、西双版纳等10个市（州）的548家未完成关闭或搬迁工作。”（58—17、58—49，重复问题）
整改时限：2018年底，于2019年4月完成整改验收。
（3）“云南省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粗放，污染严重”。反馈意见指出：“云南省173家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企业中，仅有15家纳入符合行业规范条件公告；而规模以下企业违法改扩建、违法排污行为屡禁不止。如红河州开远市龙腾冶炼厂、广鑫矿冶有限公司等4家冶炼企业违法改扩建；个旧市鸡街、沙甸等区域冶炼企业长期无组织排放和超标排放；在整改小凹塘片区废气污染问题时，相关部门就事论事，仅对3家冶炼企业烟气超标违法行为实施处罚，没有对企业生产工艺设备进行排查，违法排污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58—30）
整改时限：2020年10月底，州上达序时进度，芒市已完成整改，准备提交验收材料。
（4）“全省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未淘汰到位”。反馈意见指出：“截至2018年5月，全省仍有7954辆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未淘汰到位。”（58—32）
　  整改时限：2018年底，于2019年5月完成整改验收。
　 （5）“云南省18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尚未建成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反馈意见指出：“截至2018年5月，18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尚未建成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58—33）
　　整改时限：2018年底，已于2019年4月完成整改验收。
　　2.达到序时进度1项，为：
“云南省中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未落实”。反馈意见指出：“云南省能源局未按整改方案要求，组织开展中小水电站清理整改工作，到这次“回头看”进驻时才突击安排部署，其中，中小水电站安装下泄生态流量在线监控装置、运行3年以上中小水电站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制订流域梯级联合调度方案等整改任务均未落实”。（58—35）
整改时限：2020年10月底，达序时进度，正在积极推进整改工作。
二、2017年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及2019年“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2017年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共16项，已完成整改10项，达到序时进度6项，已提交验收6项，准备提交验收4项。2019年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共17项，已制定方案，准备发文。
 （一）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反馈问题16项，已完成整改问题10项，达到序时进度6项，分别是：
1.已完成整改的10项，分别是：
（1）“在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普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环境意识方面工作还不到位”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持续加强。于2019年5月完成整改验收。
　　（2）“2015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德宏州及所辖5个县市共有3件涉及四个配套办法案件，除盈江县外，德宏州本级及其他4个县市无一起涉及四个配套办法典型案件。”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持续加强。于2019年5月完成整改验收。　
　　（3）“德宏辖区内249家河道采砂业主存在环境违法问题，尚有48家未开展整治。” 
整改时限：2017年12月底前。于2019年4月完成整改验收。　　
　　（4）“硅冶炼监管仍存在不少问题。”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于2020年7月完成整改验收。
　　（5）“德宏州政府要求德宏奥环水泥有限公司2017年底前完成搬迁改造工作，目前，水泥粉磨站仍在生产，企业暂无明确搬迁计划与方案。”
整改时限：2017年12月底前。于2019年1月完成整改验收。
　　（6）“《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德宏州营运黄标车淘汰率37.17%，与云南省政府要求的2017年全部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的营运黄标车工作任务差距大。”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持续推进。于2019年5月完成整改验收。　
（7）“州府所在地芒市2015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5%，2016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4.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排名“倒数第二”；其中，2016年PM10、PM2.5年均值全省排名靠后。”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于2019年底整改完成，准备提交验收材料。
（8）“城区部分建筑工地、运输车辆存在敞开施工，运输无遮蔽措施等行为，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监管力度还需加大。”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持续推进。州上达序时进度，芒市已完成整改，准备提交验收材料。
（9）“农村秸秆焚烧屡禁不止，虽然州政府出台了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规定，但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措施还缺乏系统考虑，露天焚烧对空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仍然存在。”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持续推进。州上达序时进度，芒市已完成整改，准备提交验收材料。
（10）“梁河工业园区无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其他园区污水处理厂处于建设之中，进度滞后。”
整改时限：2018年底。州上未达序时进度，芒市已完成整改，已提交验收材料。
2.达到序时进度6项，分别是：
　　（1）“芒究水库2015年列为芒市备用饮用水源地，但未开展饮用水源区划，尚未按饮用水源地开展保护，水库周边有多家餐饮、烧烤店经营。”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达序时进度。
　　（2）“芒市大河上游木康断面水质为II类，流经芒市城区与城郊结合部后水质迅速恶化，在下游仅14公里的风平断面，2015年至2017年1月水质下降为IV类，2017年2月起恶化为V类。现场检查时，发现在河道内有种植农作物、堆肥等现象。2017年3月，环境保护部通报全国2017年2月水质严重恶化且类别降低断面，芒市大河风平断面被列为我省唯一被通报的断面。”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达序时进度，正在积极推进整改工作。
　　（3）“芒市勐板河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有7个村寨千余人生产和生活，农村农业面源污染等对饮用水源水质安全造成威胁；水源保护区植被遭到破坏，水源保护区内植被覆盖率仅为49.3%，远低于全州平均水平。”
整改时限：2020年12月底。达序时进度，正在积极推进整改工作。
（4）“德宏州要在2016年底前建成水电站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实现全覆盖。下沉督察期间，盈江县已安装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的水电站仅有9家，抽查四家水电站，有两家未安装。”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达序时进度，正在积极推进整改工作。
（5）“清污分流系统不完善，芒市、梁河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化学需氧量进水浓度分别117.48毫克/升、135.15毫克/升与全省196.4毫克/升平均水平相比，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持续推进。达序时进度，正在积极推进整改工作。
（6）“农村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水平较低，仅城市周边部分村寨开展垃圾集中收集和处理，大部分村寨垃圾随意丢弃，农村污水基本未进行处理直接排放，芒市大河流域周边村寨随意向河道倾倒垃圾。”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持续推进。达序时进度，正在积极推进整改工作。
（二）2019年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专项督察工作开展情况（共17项）
2019年云南省委、省政府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德宏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芒市大河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涉及芒市的17项整改事项已制定方案，由市委、市政府办以通知印发，近期将由芒市环境保护督察迎检和整改领导小组调度整改情况。按照州级整改方案时限要求，部分整改任务需在2020年6月30前完成，目前大部分问题已按要求完成整改，还未完成整改的有：
一是非正规垃圾堆存点排查整治销号工作方案未制定，剩余垃圾堆存点的整治只有一个初步计划。（责任的单位：市住建局）二是芒市大河河道两侧100米范围内畜禽养殖户清理取缔及水产养殖污染源整治还未完成，其中芒市镇还有13户畜禽养殖户、12个鱼塘未拆除。（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自然资源局）三是南木黑河上游户允村剩余4个鱼塘还未完全清理拆除，还有少量鱼养殖，进水口未实施封堵。（责任单位：市水利局）
三、2020年省委省政府对德宏州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实地督察反馈问题情况（共4个问题）
2020年7月20至24日，省委省政府督察组对德宏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第一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目标任务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实地督察，督察组认为，德宏州委、州政府及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紧紧围绕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工作布局，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从督察的情况看，没有发现对完成目标任务形成根本性、全局性、颠覆性影响的问题。但存在有些问题整改不到位、不彻底，有些领域的工作推进滞后等问题。涉及芒市的有：
   （一）芒市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虽有建设计划，但至今未启动建设并确定最终建成时间；生活垃圾处理厂已建有渗滤液储存池，由于容量有限，已经接近满负荷，存在环境安全隐患。
   （二）芒市华盛金矿、海华金矿废弃堆浸场复绿复垦工作滞后，开展堆浸场渗出液的水质监测，防止污染等方面力度不够。
   （三）德宏州格瑞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已按时完成整改，但焚烧生产线产生的炉渣、飞灰没有及时做好分类安全处置并做好记录台账。
   （四）中小水电清理整改进度滞后。瑞丽市灌区管理所1、2、3级电站及马存电站均属于退出类电站，至今未拆除设备，未开展生态恢复工作；瑞丽市南游河、贺腮、南关河电站整改工作滞后；盈江县支那电源电站、芒线电站未开展设备拆除和生态恢复工作；全州整改类电站整改进度不理想，下泻生态流量设施建设进度缓慢；德宏州和各县市水电站生态流量监控平台建设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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